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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妥善運用家長會與志工團隊，同心合力協助校務

如何妥善運用家長會與志工團隊，

同心合力協助校務

組員：王姿勻、林九牧、廖育辰、林勇成、廖偉民

壹、問題情境

撥開校園的風風雨雨—家長對教師職務編排與學校校務運作之干擾與干預

一、情境一：

學校家長會會長夫人擔任志工團團長，在學校編班之際，對志工團成員與其友好

家長告知其有影響力，能左右校長編班與導師安排之能力，所以在學校發生以下情形：

（一）編班結果如盡如其意，該班級相安無事。如不盡其意，常藉家長反應之情事對導

師多家挑剔與反應，對教師的教學情緒有很大的影響，更甚者鼓動家長轉學至附

近學校，以換取學校對她的退讓。

（二）對老師參加學校指派研習業務頗有微詞，對教師批改作業及各項班級經營內容多

所指指點點。

（三）當學校無法滿足其要求時串聯其友好家長，退出家長會與志工團作為要脅，企圖

影響校內家長團體之正常運作。

二、情境二：

學校家長委員對於學校排代課老師、社團活動課程與暑期輔導課程有所質疑，質

疑情形如下：

（一）代課老師不能找在補習班上課之教師。

（二）社團活動不能排在午休時間，社團課程為何要收費，難道不能排老師授課。

（三）寒暑假收費育樂營收費不妥與民爭利，學校應該要休息。

（四）針對自己親友小孩犯錯（性騷擾），質疑學校未做好廁所安全管理，強將罪名羅

織於學校，強栽學校廁所下緣門縫過大，造成學生疑似偷窺（性騷擾），企圖轉

移問題焦點，救贖自己親友小孩犯錯（性騷擾）問題。

貳、問題分析及探討

一、情境一：

（一）本案家長會會長夫人，身兼志工團團長，意圖藉由家長會 與志工隊之身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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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務，達到展現個人影響力，作為地方有力人士指標之展現。

（二）部分有心人士會利用家長會及志工隊身分，意圖干涉學校校務常見之情事：

1. 安排相關人士子女進入指定班級，破壞學校編班公平性。
2. 班級經營及親師衝突。
3. 介入採購業務。
4. 無償使用學校場地借用。

（三）學校編班業務，由教務處主導，需根據市（縣）政府相關規定，做出公平、公開

之編班作業，避免造成學校班級編班人情壓力及有違社會正義之情事，造成學校

人事糾紛與紛亂。一般人士會認為學校編班，即使學校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總有

些「破口」可進，因此強求校長特別安排相關人士子女，進入希望編入的班級。

（四）學校教師參加業務或進修之研習會會議，常會被有意找學校麻煩之家長或社區人

士，作為挑剔及攻擊之理由，製造學校必要之工作分配困擾。

（五）家長會成員或志工隊成員，參與學校校務推動，其團體之動力，對於學校助益極

大，少數理念不佳之成員，會以彙集部分人員力量，要脅學校順遂其私人或部分

人士之利益，意圖要脅學校圖利少數人，破壞學校正常之運作，傷害學校公平正

義，因此該如何維護學校多數人之正義，又要避免家長會及志工隊被少數人士夾

持，需要如何處置？

二、情境二：

（一）該家長委員是議員的姐姐，家族在地方上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在學校附近經營補

習班，學校課後相關輔導影響他們的生意，針對學校這些和補習班業務有衝突性

的措施，她都會想盡辦法來阻止學校開課；

（二）每次來學校時都會帶錄音工具來，以此方式來脅迫學校，達到其想完成之目的。

若是不從則利用議會質詢時間，讓擔任議員的妹妹質詢教育處長，行徑非常囂張

與不妥。

參、解決策略分析

一、健全學校各項工作程序

（一）編班業務審慎處理：

1.把握編班相關條例法規精神，公開公正辦理編班業務。

2.專業把關特殊兒童編班安置作業

3.謹慎處理校內教職員子女編班，避免作為特殊人士要脅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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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採購程序法制化

1. 歡迎學校相關人士介紹廠商，落實貨比三家不吃虧原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建置豐富的優質廠商芳名錄。

2. 學校採購之前要做的事：有沒有需求、需求的先後順序、經費在哪裡、了解採購

的相關規定、充分地與主計溝通釐清相關規範。

3. 做好學校財產管理，掌握學校相關設備使用情形，避免閒置浪費情形。
4. 定期清理報廢財產，透過公開合法拍賣程序：如惜物網等。

（三）堅持學校教育專業管理

1. 教師進修管理：
A.關心教師自願性進修有無浮濫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B.合理規劃教師指派參加研習之規則，不能因人設事，必須符合大多數人權益，

公平公正的管理辦法。

C.鼓勵教師進修，尤其讚揚教師參加課後或假日之研究與進修。

D.落實校本課程與教學領導，展現學校專業進修文化，贏得社區與家長認同。

2. 學生活動的多元展現回歸教育本質實現
A.學校例行學生活動融入教育本質：新生入學、開學典禮、運動會、畢業典禮、

畢業生生涯輔導等。

B.學生活動創意深植人心：適當的創意達成教育目的，創造學生深刻回憶。

C.結合各種資源成就多元豐富的學生體驗學習：服務學習、身心障礙體驗活動、

惜物義賣、師生藝文展、感恩活動、歲末許願造福、學生自治市選舉等。

3. 完善校園管理機制
A.門禁管理：主動製作家長會、志工隊主要幹部製作通行證，每年換證一次。

B.藉由學校營繕小組，廣納教師、志工、家長會成員，設立學校場地出（租）借

辦法。

C.校園使用原則：學生優先，教師為重，充分發揮學校資源共享，不對個人需要

開放。

4. 行銷學校經營
A.發行刊物：輔導刊物、校刊、畢業紀念冊、學生作品集。

B.校園布置學生作品：藝文走廊、科展作品展示等。

C. 參加學校品牌認證：檢視學校優質條件，根據認證標準診斷，修正強化學校體

質，成就學校品牌。

D參與社區活動：合理適當引導師生參與社區活動，展現學校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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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家長會、志工隊組織運作

1. 研究家長會、志工隊等組織條例：建立團隊人事、經費、溝通辦法。
2. 經費使用透明合法化：建立經費使用管理條例，設置監察、出納人員，避免經費

被少數人把持。

3. 經費使用預算化：規劃學校年度使用家長會經費預算，充分與家長會委員會溝通，
達成共識。

二、校務工作推動透明化

（一）促進親師溝通

1. 協助教師組織班級「班親會」：溝通班級經營、教育理念、了解家長人力資源、說
明學校重要活動，有效擴大家長了解與參與學校活動。

2. 辦理親職講座：協助家長正向教育理念、親職功能，以及建立家長與學校良性關係。
3. 重視家長意見：網路信箱、家長日校務興革意見、電話反映案件處置等，進行個

案處理與管制。

（二）合理安排家長會、志工隊參與校務工作

1. 研究各種委員會組織：依校務工作成立必要之工作委員會，容納家長會及志工隊

代表參與。

2. 協助家長及志工參與校務原則：提供參與機會、表達不同角度意見、多元身分融

入組織。

3. 研究會議程序及規則：避免少數人把持，公正公開會議處裡程序，善用團體決議

模式，減少決策不必要之壓力與關說。

肆、成功經驗

成功案例：嘉義縣○○國小

一、情境一：

（一）以時間換取空間

針對要求事項虛與回應，無急迫性的問題冷處理，不合理影響教學與教師情緒淡

處理，若無可避免則校長親自會同主任處理。

（二）家長委員與志工團成員產生方式勿僵化，擴大成員參與模式（參與者角色）：

1. 如班級遴選推薦或自願等方式，
2. 將志工與家長會成員擴大打散次級團體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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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家長會與志工團體規範：

1. 依照教育部、縣府法令訂定相關規範
2. 按相關準則向家長於公開場合宣導及說明。

（四）以新成員取代舊成員，確立會長任期制度（協助者角色）：

1. 建立差異管理以「汰劣換新」適時以改選的方式，取代不符合學校需求者
2. 弱化家長會與志工團對學校的參與度。
3. 透過有效管道，慎選適當人員，減低對學校干預程度

二、情境二：

（一）針對引用補習班擔任代課老師及中午午休進行社團事件，縣府有正式函文，故依

文辦理。

（二）學校社團收費事件，學校進行問卷調查，家長普遍認為有需求，且學校不強迫採

自願參加方式，若學生不參加收費社團，可選擇參加免費的班級社團。

（三）至於其親友小孩性騷擾事件，依建築法規規則並未規定學校廁所門縫需完全封

閉，故以規定男廁與女廁固定的使用間數來解決。

（四）持續對受害者與加害者進行心理輔導與追蹤。 

伍、未解決問題

一、情境一：

（一）由於對學校無掌控性，所以學校外他們形成一個次級團體，加上前任校長會不時

回來與他們聯絡情感，有些話語會傳入現任校長校長耳中，造成兩位校長間有些

不悅，對教育現場工作者是一件非常不好的示範

（二）明星教師的過度追逐：教育選擇權的理念，讓家長可以替孩子選擇最適當的教育

方式；無奈的是，現行的法律規範並無讓家長有權選擇自己孩子的老師，加上常

態編班的要求下，常使不投緣的家長與教師結合在一起，在初起印象的不滿下，

家長對於教師的挑剔與日俱增，最後衍生成怨偶痛苦的生存兩年。事實上，教師

素質相去不遠，可是明星教師的錯誤想法卻根生蒂固的存在家長心中，形成永遠

解不開的結。

二、情境二：

（一）學校迫於無奈暫停部份社團，寒暑假期的營隊停辦，家長只好自己帶小孩或送安

親班，所以經濟弱勢的家庭無法有更好的照料。

（二）這個家長委員無法改變其行為，又很積極加入校內各項家長團體，想藉此擴大其

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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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動研究及討論

如何讓家長參與校務而不干預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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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相關法令

（二）各縣市家長會設置辦法及權利義務

（1）相關法令

法令名稱 法 令 內 容
教育基本法 第八條條文明訂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
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
利。」

國民教育階段
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辦法

第八條條文明訂
「學校應依法設家長會，每位家長應依相關法令參與家長會。」
第九條條文明訂
「家長得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其參與方式、程序及相關事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教師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條文規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
長會代表一人。」

國民教育法  第九條條文明訂
「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
一。」
第十條第一項條文明訂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
主持。校務會議由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
工代表組成之…（略）。」

國民教育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領域
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國民中小學家
長會設置辦法

「各校應設立班級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

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條文明訂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各項權益申訴
事宜，應聘請專家、學者、相關團體、機構及家長代表為諮詢委員…
（略）。」
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三項條文明訂
「參與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
生家長、相關專業人員等，並得邀請學生參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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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

第二十一條條文明訂
「 學 校 應 邀 集 校 內 相 關 單 位 主 管 、 家 長 會 代 表 、 教 師 代 表 及 學
生代表，依本辦法之規定，共同訂定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
（略）。」
第二十二條條文明訂
「學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獎懲標
準、運作方式等規定，由各校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
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之。」

（2）各縣市家長會設置辦法

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台 東
縣

臺 東 縣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家 長 會
設置辦法

第六條
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
十五人。但班級數在二十五班以
上者，每增加六班得增置委員二
人，最高不得超過四十一人。前
項委員由會員代表互選之，每學
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
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學校代
辦，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理。
第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
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校務發展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褔利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
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由學校提
供 計畫及預算經委員會通過後支
用之。
第十九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校長會同
具名，在公營金融機構或政府指
定之公庫設立專戶存儲，其收支
應設立專帳處理。

一、 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 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事項。

三、 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務
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
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 選派家長委員一人至三人列

席學校校務、教務、訓導、
輔導等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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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嘉 義
市

嘉 義 市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家 長 會
設置辦法

第十條
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
二十五人。但班級數在二十五班
以上者，每增加一班得增置委員
一人，但情況特殊，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員由會員代表互選之，每
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或幼稚園班
者，於第一項委員總額內至少應
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或幼稚園班
級代表各一人。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發展校務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福利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
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由學校提
供計畫及預算經委員會通過後支
用之。
第二十二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校長及家
長會財務經管人員共同具名，在
合法金融機構設立以該校家長會
為戶名之專戶存儲，其收支應設
立專帳處理。

一、 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 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事項。

三、 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務
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
親師合作關係。

六、 選舉常務委員、副會長、會
長及遴聘顧問。

七、 選派家長委員一人至三人列
席學校校務、教務、訓導、
輔導等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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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桃 園
縣

桃 園 縣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家 長 會
設置辦法

第十條
家長會置家長委員七人至四十一
人（含附設幼稚園）。班級數
六十班以上者，每增加五班得增
置委員一人。由家長代表於家長
代表大會時互選之。每學年改選
一次，連選得連任。家長委員以
平均分布各年級為原則。學校有
特殊教育學生者，家長委員應至
少增加一人，並由特殊教育學生
家長互選之。
第十七條
家長會經費應存入合法金融機構
或學校公庫；存入合法金融機
構應由會長及校長共同具名，設
立以該校家長會為戶名之專戶存
儲，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第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
動。
三、 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

善教學環境。
四、 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生交流

活動。
五、師生獎助及慰問。
六、其他協助學校之用途。

一、 參與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建
議事項。

二、 執行經常會務及家長代表大
會決議事項。

三、 報告本學年會務執行成果及
收支決算案。

四、 研擬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事
項。

五、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間爭議事件。

六、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活動，促進家長成長及親
師合作關係。

七、推選常務委員。
八、 推 選 代 表 出 席 學 校 校 務 會

議、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其他
相關會議。

九、選舉或罷免家長會長。
十、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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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新 北
市

新 北 市 立
高 中 職 及
國 民 中 小
學 學 生 家
長 會 設 置
要點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四十一
人。但學校班級數在六十班以上
者，每增加五班，得增置委員一
人。學校如有特殊教育學生，第
一項委員總額內至少應有一人為
該學生家長。學校如原住民學生
達五十人，或達全校學生人數十
分之一，第一項委員總額內應至
少有一人為原住民籍家長。第二
項會員代表中如無原住民家長代
表，得由全校原住民家長中選
（推）出一名原住民家長擔任委
員。第一項委員，於任期中出缺
者，不辦理補選。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支出。
二、 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改善

教育環境支出。
三、 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生休閒

聯誼支出。
四、 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支出。
五、 學 生 獎 助 及 慶 弔 、 慰 問 支

出。
六、 其他經家長委員會同意之必

要支出。

一、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二、 依法規推選家長會代表，出

席校務會議、教評會、校長
遴選委員會及參與其他教育
事務。

三、 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
進之建議事項。

四、 經常處理會務及執行會員代
表大會之決議。

五、研擬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
六、 研擬會務計畫與會員收費收

支預算案及報告經費收支。
七、 整理會員代表大會建議，移

請學校參辦。
八、 協 助 學 校 處 理 重 大 偶 發 事

件，及有關學校、教師與學
生及家長間之爭議。

九、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懇談等活動，促進家長成
長及其與教師之合作。

十、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   副會長
至少一人共同具名，在公民營銀
行或政府指定之公庫設立專戶儲
存。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除
每學期結束後，提請家長委員會
審核外，並應於會長改選後七日
內辦理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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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苗 栗
縣

苗 栗 縣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家 長 會
設置辦法

第六條
學生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七
至二十五人。但學校班級總數
在四十八班以上者，每增加十班
得增置委員二人，最多不得超過
四十一人。前項委員由會員代表
選舉之，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
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左：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發展校務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福利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
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由學校提
供計畫及預算經委員通過後支用
之。
第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校長會同
具名，在公營金融機構或政府指
定之公庫設立專戶存儲，其收支
應設立專帳處理。

一、 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 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事項。

三、 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務
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
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 選派家長委員一人至二人列

席學校之校務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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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屏 東
縣

屏 東 縣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家 長 會
設置辦法

第六條
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五至
十九人。但學生班級數在二十班
以上者，每增加一班得增置委員
一人，最高不得超過班級數。 
前項委員由會員代表互選之，每
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第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發展校務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福利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
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由學校提
供計畫及預算經委員會通過後支
用之。 
第十九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校長會同
具名，在公營金融機構或政府指
定之公庫設立專戶存儲，其收支
應設立專帳處理。

一、 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
進建議事項。

二、 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代
會決議事項。

三、 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務
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 協助學校處理偶發事件及有
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
間之爭議事項。

五、 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
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 推派家長委員一至三人列席

學校校務、教務、訓導、輔
導等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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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相關法令 家長會編制及會費運用 家長會之任務與權利
台 北
市

台 北 市 中
小 學 校 家
長 會 設 置
辦法

第 十 條   家 長 委 員 會 設 置 委 員
三十七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
低、中、高年級會員中選舉組成
之，家長委員會組成後得由低、
中、高年級委員互選九人為常務
委員。
家長委員會為配合校務發展之需
要，得設若干工作小組，並得置
顧問若干人。
第十九條  家長會費，應由家長
會長及秘書共同具名，在本市公
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存儲，其
收支應於每學年結束後，向下屆
會員代表大會提出報告。

一、研討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
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處理家長委員會經常會務及
會員代表大會交辦事項。
三、研擬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
四、處理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
項。
五 、 研 擬 會 議 計 畫 及 收 支 預 算
案，報告會務及收支事項。
六、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
間之爭議。
七、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
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
關係。
八、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九、選派家長委員一人至三人列
席學校校務、教務、訓導、輔導
等會議。
十、執行現行教育法令所明訂家
長會之權責。
十一、 執行家長會章程中所規訂
之其他事項。




